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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階段質素保證程序 
 

意向聲明 (適用於第一及第二階段) 
 
 

營辦者須知： 
1. 本《意向聲明》供營辦者闡明申請評審服務之意向。 
2. 本《意向聲明》適用於擬在資歷架構下各資歷級別申請評審服務的營辦者。 
3. 評審局收到填妥的《意向聲明》後，會根據所載的資料決定（及於有需要時與營辦者磋商）個別評審活動中確

實的評審範圍及時間表。評審局將通知營辦者所需的評審費用，以供營辦者考慮。 
4. 評審局在收到已簽妥的服務合約，以及營辦者繳交服務合約所列的評審費用後，才會正式展開評審工作。 
5. 在填寫本《意向聲明》時，請在不適用的欄目內填上「不適用」，並在提交《意向聲明》時，連同所需的證明

文件一併提交，以便評審局草擬服務合約。 
6. 評審局不會就無任何正式資歷的課程(如：興趣班課程)，提供課程甄審服務。 
7. 填妥本意向聲明後，請以下列其中一種方式，送交香港學術及職業資歷評審局（查詢電話：3658 0000）： 

電郵：info@hkcaavq.edu.hk 
傳真：2845 9910 

 郵寄：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康橋大廈 10 樓 
8. 評審局將於收到此《意向聲明》後向營辦者發出確認回條。 

 

 
 
第一部份  營辦者資料 [1] (如屬團體組織，請附有效之商業登記證或其他證明文件。) 

營辦者名稱 (英文)       

營辦者名稱 (中文)       

營辦者開辦課程的所有

授課地址 
      

營辦者資格（請在適當位置填上 x 號 (如適用)） 
 從                           （年份） 起已獲香港學術評審局的「院校評審」資格 

 從                           （年份） 起已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歷評審局在資歷級別第               級

的「初步評估」資格 

 按《教育條例》（第279章）註冊（請附上註冊證明書） 

 
 
第二部份  擬申請階段（請在適當位置填上 x 號） 
 

 首階段  擬申請適用於資歷級別第       級的初步評估[2]（如只申請初步評估，請略過第三部分） 
 階段二  課程甄審 

 
完成首階段評審後，營辦者將會申請成為僱員再培訓局的培訓機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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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進修課程資料 [3]（請為每一個課程遞交一份完整的課程資料） 

課程名稱（英文）       

課程名稱（中文）       

資歷名稱（英文）       

資歷名稱（中文）       

課程主修／專題部

份（不論會否達至

特定資歷） 

      擬定資歷級別 1    2    3  

4    5    6  

7  

學習模式  全日制  修畢課程所需年期：      

 兼讀制  修畢課程所需年期：      

 遙距學習  修畢課程所需年期：      

 其他(請註明)：       

擬開辦課程之日期：       年       月 

 成功通過評審之後，將會申請註冊成為持續進修基金課程 

 本進修課程乃與其他機構合辦 (請提供以下資料) 

  合辦機構之名稱： 

  合作性質： 

課程目標       

課程大綱或結構 

請列出各科目或單

元的名稱（包括各

學科／專題的詳

情） 

      

預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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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聯絡資料 (中文及英文) 
 

行政主管或獲營辦者授權之人士 聯絡人（課程主任／統籌） 

姓名：       姓名：       

稱謂(如：先生／女士／博士）：       稱謂(如：先生／女士／博士）：       

職位：       職位：       

聯絡電話號碼：       聯絡電話號碼：       

電郵：       電郵：       

聯絡地址：      聯絡地址：      

 

 

第五部份  承諾及聲明 
 

本人為營辦者，茲承諾及聲明： 

 
(1) 本《意向聲明》內所有資料均為真實及準確。 

(2) 本人已閱讀及完全明白《四階段質素保證程序指引》內所述，就進行評審所需提供的所有資料及程序。 

(3) 本人有責任嚴格遵守香港特別行政區的所有相關及適用的法例，並已獲取一切必須的批核。 

 

 

 

 

 

        
簽名  姓名（正楷） 

      

 

      
代表（行政主管或獲營辦者授權之人士）  日期 
 

 

 
註： 
[1] 營辦者 – 指開辦任何（或部份）進修計劃的個人、學校、院校、組織或其他團體。 

[2] 資歷級別 – 根據政府所公佈的《資歷級別通用指標》（http://www.hkqf.gov.hk/media/HKQF_GLD.pdf）而擬定的進修課程資歷

級別。 

[3] 進修課程 – 指由某課程綱要界定的學習或培訓計劃（可包括一個或多於一個單元、單位、科目或課程，或該等元素的任何組

合)，如適合，亦包括任何擬營辦的該等學習或培訓計劃。 


